
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

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

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

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 采购项目概况 

为满足医院工作人员通勤及患者就医出行方便（西门院区-经开院区；元朔

地铁口-经开院区）摆渡车需求。 

3.2 采购内容 

3.2.1 服务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63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630,000.00 

中型客车（25座）车型服务费最高限价：750元/日 

大型客车（54座）车型服务费最高限价：850元/日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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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服务要求 

采购包 1： 

服务内容：通勤车服务 

参数性质  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1. 采购项目概况 

为满足医院工作人员通勤及患者就医出行方便（西门院区

-经开院区；元朔地铁口-经开院区）摆渡车需求。 

 2 2. 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2.1 服务内容 

项目名称：通勤车服务 

项目编号：0730-2523XA0013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630,000.00 

采购包单项最高限价（元）:  

中型客车（25座）车型服务费最高限价 750元/日 

大型客车（54座）车型服务费最高限价 850元/日 

供应商报价单价不允许超过标的最高单项限价金额 

2.2 服务要求 

2.2.1 服务内容、要求、质量： 

2.2.1.1员工通勤班车及患者就诊摆渡车服务，单车每天

行驶至少 90公里。 

2.2.1.2 为满足医院工作人员通勤及患者就医出行方便

（西门院区-经开院区；元朔地铁口-经开院区）每天不少于

10 个往返的用车需求。）用车，以及院方一切临时用车的需

求，上下车地点由医院指定。 

2.2.1.3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2.2 交付成果： 

2.2.2.1  五年内营运车辆（以车辆行驶证注册之日起计

算，不得超过五年） 

2.2.3 具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以及

三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或同等以上责任事故的。 

 3 3. 项目商务要求： 

3.1 服务期及地点：服务期限 1年。服务地点：医院工作

人员通勤（西门院区-经开院区；元朔地铁口-经开院区）用车

需求。 

3.2 付款方式：以实际出车日，按月据实结算（因系统

原因，每月支付合同总金额为当月据实结算金额）。 

3.3 验收依据：以合同为准。    

3.4 报价满足院方一切用车需求并不增加任何费用 

 4 4.其他要求 

为顺利推进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试点应用工作，供

应商需要在线提交所有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的政府采购

项目的响应文件，同时，线下提交响应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一

份、电子版 U盘一份（电子版需包括正本扫描件、U盘标明供

应商名称，随正本密封）。文件须密封（密封以不泄露供应商

商业机密、资格内容、技术及商务内容为标准）。若电子响应

文件与纸质响应文件不一致的，以电子响应文件为准；若开

标时生成的开标一览表金额与电子版响应文件不一致，以电

子版响应文件内报价一览表为准；若正本与副本不一致，以

正本为准。  



3.2.3 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驾驶员具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以及三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

或同等以上责任事故的。 

3.2.4 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 1： 

五年内营运车辆（以车辆行驶证注册之日起计算，不得超过五年）。 

3.2.5 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车辆营运证明材料及相关手续齐全。（包括但不限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或道路运输经营备案手续、行驶证、保险及其他车辆必备的证照） 

3.3 商务要求 

3.3.1 服务期限 

采购包 1：1年 

3.3.2 服务地点 

采购包 1： 

医院工作人员通勤（西门院区-经开院区；元朔地铁口-经开院区）用车需求，

上下车地点由医院指定。 

3.3.3 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以合同为准。 

3.3.4 支付方式 

采购包 1：以实际出车日，按月据实结算（因系统原因，每月支付合同总金额

为当月据实结算金额）。 

3.3.5 支付约定 

采购包 1：以实际出车日，按月据实结算（因系统原因，每月支付合同总金额

为当月据实结算金额）。 

3.3.6 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以合同为准。 

3.4 其他要求 

为顺利推进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试点应用工作，供应商需要在线提交所有

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的响应文件，同时，线下提交响应文

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电子版 U盘一份（电子版需包括正本扫描件、U盘标

明供应商名称，随正本密封）。文件须密封（密封以不泄露供应商商业机密、

资格内容、技术及商务内容为标准）。若电子响应文件与纸质响应文件不一致

的，以电子响应文件为准；若正本和副本不一致的，以正本为准。 

 


